
附件七 

桃 園 市 政 府 受 理 興 辦 工 業 人 利 用 非 都 市 土 地 
使 用 管 制 規 則 申 請 變 更 編 定 為 丁 種 建 築 用 地 

審查作業流程 

作業階段 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流程                  作業期限 

1.申請人送件 

2.收件 

3. 程序審查 

 

5.邀請相關主管單   

位辦理現場會勘 

6.會勘意見 

 

9.發文 

3.1 
4.1 . 退還申請人 
6.1 
7.1 
8.1 

程序審查 

現場會勘 

核判 

發文 

7天 

符
合 

符
合 

不符合 

不符合 

(補正或退件) 

7.實質審查 

 

不符合 

符
合 

實質審查 

8.呈判 

符
合 

不符合 

2天 

1天 

15天 

5天 

4. 專案審

查會議 

程序審查 

專案審 

查會議 
符
合 

不符合 


